
协会会议赞助与服务指南 
 

鉴于每次协会主办的行业会议都有众多企业积极依托这一有效平台进行宣传，并为会议提

供赞助。为了回报赞助单位对协会工作的支持，现对赞助与服务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赞助与服务： 

1、赞助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不含 5000 元）的企业，可提供以下服务项目 

1) 将赞助单位的宣传资料放在会场外制定位置或分装在每个代表的资料袋中； 

2) 根据赞助金额，依次在协会会刊《中国纤维复合材料》彩色插页醒目位置刊登 1 期企业广告（刊登顺

序按赞助金额,同等金额按到款先后顺序）。 

2、赞助 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不含 10000 元）的企业，可提供以下服务项目 

1）将赞助单位的宣传资料分装在每个代表的资料袋中； 

2）赞助企业可在会场外设置展台（展台大小以一个会议桌的面积为准，由协会准备）； 

3) 根据赞助金额，依次在协会会刊《中国纤维复合材料》彩色插页醒目位置刊登 2 期企业广告（刊登顺

序按赞助金额,同等金额按到款先后顺序）。 

3、赞助 1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不含 50000 元）的企业，可提供以下服务项目 

1) 将赞助方的宣传资料分装在每个代表的资料袋中； 

2) 赞助企业可携带易拉宝或同等规格的海报、展板在会场外展示（由企业自行设计制作，尺寸为：

80cm(宽)*200 cm(高)，数量为 1 块）； 

3) 赞助企业可在会场外设置展台一个（展台大小以一个会议桌的面积为准，由协会准备）； 

4) 根据赞助金额，依次在协会会刊《中国纤维复合材料》彩色插页醒目位置刊登 3 期企业广告（刊登顺

序按赞助金额,同等金额按到款先后顺序）。 

5) 企业信息宣传：会议结束后在协会官方媒体上答谢企业。 

4、赞助 50000 元以上 100000 元以下（含 50000 元）的企业，可提供以下服务项目 

1）将赞助方的宣传资料分装在每个代表的资料袋中；  

2）作为协办单位，出现在会议主席台背景板、会议代表证、会议通讯录、会议资料封面等位置； 

3）在会前及会议休息期间播放赞助企业 PPT 或视频影像（由企业自行提供，时长控制在 5 分钟以内）； 

4）赞助企业可携带易拉宝或同等规格的海报、展板在会场外展示（由企业自行设计制作，尺寸为：

80cm(宽)*200 cm(高)，数量为 1-2 块）； 

5）赞助企业可在会场外设置展台一个（展台大小以一个会议桌的面积为准，由协会准备）； 



6）根据赞助金额，依次在协会会刊《中国纤维复合材料》彩色插页醒目位置刊登 3-6 期赞助企业的彩色广

告（广告内容由企业提供）； 

7）企业信息宣传：会议结束后在协会官方媒体上答谢协办单位。 

5、赞助 100000 元以上（含 100000 元）的企业，可提供以下服务项目 

1) 将赞助方的宣传资料分装在每个代表的资料袋中；  

2) 作为协办单位，出现在会议主席台背景板、会议代表证、会议通讯录、会议资料封面等位置； 

3) 会议代表证正面背景图案由赞助企业独家享有（图片由企业提供） 

4) 赞助企业可在会议中安排宣传讲座；（时长控制在 20 分钟以内） 

5) 会前播放企业 PPT 或视频影像（由公司自行提供，时长控制在 5分钟以内）； 

6) 会议期间为企业提供办公用房 1 间； 

7) 会议当天企业可在会场外设置展台两个（展台大小以一个会议桌的面积为准，由协会准备）； 

8) 赞助企业可携带易拉宝或同等规格的海报、展板在会场外展示（由企业自行设计制作，尺寸为：

80cm(宽)*200 cm(高)，数量为 2 块）； 

9) 在协会会刊《中国纤维复合材料》彩色插页醒目位置刊登 6 期赞助企业的彩色广告（广告内容由企业

提供）； 

10) 企业信息宣传：会议结束后在协会官方媒体上答谢协办单位。 

6、如有其他赞助方式或产品推广展示，请随时咨询协会秘书处。 

二、相关事项： 

1、凡有意向提供赞助的企业，请来电咨询或发电子邮件到协会秘书处。 

2、赞助费用须在会议召开前 10 日内通过银行汇至协会指定账号。 

3、在协会会刊《中国纤维复合材料》中所刊登的企业宣传广告，请于会议结束后一个月内用电子邮件形式

发到协会秘书处。 

三、会议赞助联络方式： 

联系人：孙红梅      电 话：010-57811657              传 真：010-57811230   

E-mail：bxxh@vip.163.com             cnfcxh@vip.163.com      网 址：www.cnbxfc.net 

 


